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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城市政府采购合同 (服务)

项目名称： 富安镇政府食堂食材及日用品采购服务 (二次)

项目编号： JSZC-320981-JBGS-G2026-0011

甲方：  (采购人) 东台市富安镇人民政府

乙方： (供应商) 东台市亚维购物超市有限公司

甲、 乙双方根据富安镇政府食堂食材及日用品采购服务(二次)项目公开

招标的结果，签署本合同。

一、 合同内容

1.5 履行地点： 富安

1.1 标的名称： 富安镇政府食堂食材及日用品采购服务 (二次)

1.2标的质量： 所有食材及日用品应在保质期范围内， 并保持优良的外观和

等级质量必须符合《食品安全法》 相关规定和要求 。

1.3 履行期限： 自2026年6月 11 日至2027年5月31且 (合同一年一签

，经采购人考核合格后可续签一年， 续签最多不超过两次)

镇

二、 合同金额

2. 1合同价格： 优惠率13.50%。 (其中， 食材及日用品基准价参照收货日

当天或最近一期东台国贸千家惠超市富安分店的同种类食材平均单价执行，如东

台国贸千家惠超市富安分店未公布则参考东台市本地大型超市零售价的最低标

价。 如果东台国贸千家惠超市富安分店和东台市本地大型超市都无该产品价格，

参考本地菜市场零售价的最低价。 )

三、 服务内容清单

富安镇政府食堂食材及日用品采购服务(二次) , 拟确定一家供应商负责提

供机关食堂每日大米、 面粉、 蔬菜、 水果、 牛奶、 新鲜肉类、 水产品、 调味品等

食材及日用品，供应商应确保食材质量达标、 新鲜卫生、 安全可靠，费用按实际

采购量计算，价格不高于同期门店售价(含税), 特价商品按实计算。

3.1配送要求：

(1) 配送品种： 大米、 面粉、 蔬菜、 水果、 牛奶、 新鲜肉类、 水产品、 调

味品等食材及日用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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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配送货物单据，必须齐全，包括检测报告、 送货单等，若一月 累计出

现 3次不合格情况的，甲方将从乙方的服务费中扣除500元， 以示警告 。

(7) 原材料供应商，索证需要齐全， 甲方会不定时的抽查乙方索证情况，

若抽查累计出现3次不合格情况的，甲方将从乙方的服务费中扣除 500元 ， 以示

警告 。

四、 服务期限

五、 履约保证

 

4.1服务期一年(2026年 6月 1 1 日至2027年 5月31 日)。试用三个月

(2026年6月 1 1 日至2026年 8月 31 日 ) 。 服务期间采购人将按月实行百分制

考核(考核分为日常考核、 满意度测评等) 。 试用期间考核不合格或甲方对乙方

提供的服务不满意， 甲方有权终止服务合同。

金

5.1乙方交纳人民币20000元作为本合同的履约保证金 。

按《关于在政府采购活动中应用第三方信用报告落实“信易购”应用场景的

通知》 (东财购[2021]15号 ) 要求，鼓励甲方对第三方信用服务机构依据标准

规范评定为AA级及以上的政府采购供应商 (需在签订采购合同前提供信用管理

部门备案的第三方信用报告，且信用报告通过“信用盐城网”可查实) ,免收履

约保证金或降低履约保证金缴纳比例。如乙方签订采购合同前提供通过“信用盐

城网”可查实的AA级及以上第三方信用报告，本项目履约保证金(是/否) 是 免

收 , 降低履约保证金缴纳比例_100% 。

5.2确 需收取履约保证金的，履约保证金的缴纳形式：

5.2.1供应商应当以支票、 汇票、 本票或者金融机构、 担保机构出具的保函

等非现金形式提交履约保证金。依据《关于在全省政府采购领域推行电子履约保

函 (保险) 的通知》 ,鼓励供应商自愿使用电子履约保函 (保险) 代替缴纳履约

保证金。

5.2.2 如 以履约保函 (保险)形式缴纳履约保证金，供应商可通过政府采购

电子履约保函 (保险) 平台 (www.jsdzbh.com) 在线申请履约保函 (保险)。

5.3合同履行结束后， 甲方应及时退还交纳的履约保证金 。

5.4履约保证金的退还：
5.4.1方式： 退还至投标人缴纳履约保证金的账户。如为保函，在到期时自

行失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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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订日期：2026年6月11日


